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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函
地址：54044南投市中興新村光華路6號
承辦人：王翔榆
電話：049－2347321
電子信箱：taurlily27@mail.ardswc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農業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17日
發文字號：農保建字第11426582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計畫說明書核定本 (114農再-2.1.2-1.1-保-011＋114年臺南市年度農村再生執

行計畫_核定本.pdf)

主旨：「114年臺南市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」業經本署113年12

月10日核定在案，有關執行內容請依計畫說明書核定本及

說明相關規定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署113年12月10日農保建字第1132659800號函暨貴局

113年12月6日南市農工字第1132492384號函辦理。

二、計畫內容：

(一)計畫名稱：114年臺南市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。

(二)計畫編號：114農再-2.1.2-1.1-保-011。

(三)補助經費：7,521萬4,000元。

(四)計畫說明書核定本如附件。

三、旨揭計畫屬政府興建工程部分，請於計畫核定日（113年12

月10日）起4個月內完成上網、6個月內完成發包，於規定

期限內未完成之案件，除有特殊情形者，本署即予取消。

政府興建工程案件並請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(一)應於工程契約內載明估驗計價條款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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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工程採購流標2次者，應即檢討招標文件及設計書圖後再

行上網。總流標次數達4次者，本署即予取消該項工程經

費。

(三)工程如有AC路面刨除，請落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3

年1月8日工程技字第1130200017號函所示，「新設計及

發包之公共工程，應個案工程做好瀝青混凝土挖(刨)除

料之再利用處理，不應再沿用舊有規定僅編列折價要求

廠商價購」，以減少刨料以及刨用平衡等原則辦理，並

以使用再生瀝青混凝土為優先。

(四)應辦理生態檢核者，請依核定之生態檢核分級與農業部

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工程管理標準作業程序生態檢核

標準作業書相關規定，落實執行，未依規定辦理者將納

入次年度補助額度減列之參據。如有因應生態資訊或棲

地變化等需適用生態檢核或調整檢核級別時，請詳述理

由提報本署辦理更正。

四、經費處理及注意事項：

(一)本案請依「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26點第8款規定，

納入貴局年度預、決算辦理，並專款專用，相關經費收

支請依「農業部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」辦理；前

開補助經費執行結果如有賸餘，其賸餘應照數或按補助

比例繳回基金。

(二)依「農業部與所屬機關(構)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計畫

型補助款處理原則」，本補助計畫經費撥款原則如下：

１、依補助計畫金額級距屬第三類：1,000萬元以上。

２、撥款原則：分四期撥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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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第一期：各地方政府完成採購發包後，得撥付發包

經費30％。

(２)第二期：執行進度達30％以上得再撥付發包經費

40％。

(３)第三期：執行進度達70％以上得再撥付發包經費

25％。

(４)第四期：完成結算後，撥付結算數與累計已撥付數

差額。

３、如核定補助計畫之發包經費高於核定金額，依核定金

額乘上分期撥款比率撥付。

４、申請撥付第一期經費應檢附納入預算證明；申請撥付

第二期以後經費，除公共建設列管計畫外，應俟整體

已撥經費執行達60%以上，始得撥付。

５、計畫或計畫內項目涉及發包者，應檢附發包相關資

料；不涉及採購發包之部分，得於計畫核定後依核定

金額乘上揭之比率撥付。

６、請款時，請至本署補助計畫管理作業系統(網址：

https://project.ardswc.gov.tw/)填報實支數及製據

向本署請撥，爾後年度執行中無須再填報會計報告。

(三)有關預算變更、經費流用及憑證保存或支用單據、帳簿

及報表之保存及銷毀，依會計法及「農業部主管計畫經

費處理作業規定」辦理，支用單據請貴局自行保管為原

則。

(四)旨揭補助計畫經費應於114年12月20日前，於系統填報結

束會計報告，函送2份至本署完成相關核銷作業，並應於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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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年度結束後5日內將賸餘經費繳回。

(五)本計畫經費，除依規定得申請展延者外，不得申請展

延；另計畫執行成效(含展延經費)將影響貴局次年度補

助額度。

(六)旨揭計畫經費請依計畫核定預算科目及內容辦理，不補

助獎金、出國交流或支應出國相關費用。

五、執行本計畫相關工作請確實依預算法第62條之1執行原則辦

理。

六、計畫於執行各項軟硬體工作項目時，應將執行前、執行中

及執行完成後等過程及成果蒐集整理成冊，如有辦理相關

訓練工作，請辦理訓練滿意度調查並統計其結果，以供日

後查證及評鑑參考。

七、請依「農業部補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推動社區農村再生

計畫審查及管考作業要點」辦理計畫之進度管控及督導考

核等事宜。

八、計畫成果報告及相關資料請於結案後1個月內檢送電子檔案

予本署承辦窗口。

九、114年度基金預算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，屆時如經刪減　

或凍結，本署得調整計畫金額或配合調整撥款進度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農業局
副本：本署主計室、本署農村建設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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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局「114年臺南市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」 

新臺幣202萬元墊付案  議案說明 

1、 案由：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114年1月17日農保建字第

1142658287號函補助本市「114年臺南市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」案，

核定總經費新臺幣7,521萬4,000元整(中央補助款)（資本門6,319萬

4,000元及經常門1,202萬元），計畫包含資本門18件政府興建工程

及經常門57件補助社區辦理計畫。中央補助款經常門1,000萬元已納

入本府農業局114年農業管理與輔導業務─農業業務─農村規劃及農

地管理項下，尚需增列202萬元整，因未及納入114年度總預算，為

爭取時效，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俾憑辦理後續相關作業事宜，

俟115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，敬請審議。 

2、 補助期程：114年1月1日至 114年12月31日止 

3、 補助計畫執行工作項目： 

辦理計畫類型包括整體環境改善政府興建、整體環境改善社區自辦、

產業活化規劃設計、產業活化行銷推廣、文化保存與活用、生態保

育等6個類別。 

4、 預期成果： 

透過各類型計畫軟硬體施作，以實現社區農村再生計畫願景。 

5、 相關附件： 

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公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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